XXX单位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建议格式）

1、 单位概况及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参照消防法条文释义中的要求）

（一）概况：

（二）基本情况：

二、评估的内容；

（一）建筑物和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合法性情况；

（二）制定并落实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情况；

（三）依法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员、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情况，组织开展防火检查、防火巡查以及火灾隐患整改情况；

（四）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和“一懂三会”知识掌握情况，消防安全宣传情况，定期组织开展消防演练情况；

（五）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设置配置以及完好有效情况，消防控制室值班及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六）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敷设、维护保养情况；

（七）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保持畅通情况，防火分区、防火间距、防烟分区、避难层（间）及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保持有效情况；

（八）室内外装修情况，建筑外保温材料使用情况，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情况；

（九）依法建立专职消防队及配备装备器材情况，扑救火灾能力情况；

（十）受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行政处罚和消防安全不良行为公布情况，对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十一）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员确定、变更，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定期检查评估，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落实并定期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备案情况；

（十二）单位结合实际加强人防、物防、技防等火灾防范措施情况；

（十三）单位年内发生火灾情况。


附：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表（见附件1）

三、存在的问题；（对照上述十三条内容检查出的问题）

四、评估结论；（分好，一般，差三种）

五、消防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含整改计划、临时措施）

附件1：

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表

（总分100分）

	项目
	序号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以下均为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得分

	第一项：

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方  面 

（18分）
	1
	单位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专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专职（志愿）消防队长情况，各消防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5分）
	★未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专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专职（志愿）消防队长的直接判定为差，并扣5分，有1项未落实扣1分；人员已落实，但未依法持证上岗的，每人扣1分。
	

	
	2
	单位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情况。（5分）
	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未建立的，每项制度或规程扣1分，内容不符合单位实际的各扣0.5分。
	

	
	3
	单位落实逐级岗位消防安全职责情况。（5分）
	★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对岗位职责不清楚，或从未未履行相应职责的直接判定为差，并扣5分；各从业人员职责未完全落实的，每个岗位扣1分。
	

	
	4
	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档案建立情况（3分）
	档案未建立的扣3分，档案不全的扣0.5分，档案信息未及时更新的扣0.5分，档案信息未及时录入互联网消防公众服务平台的扣0.5分。
	

	第二项：

建筑防火设施方  面

（15分）
	5
	建筑防火间距、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及保持情况。（5分）
	建筑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扣5分，有1项不符合的扣1分；占用防火间距的、消防车通道、消防车作业区域的每处扣2分；
	

	
	6
	建筑室内防火分区设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及保持情况。（4分）
	擅自改变防火分区的扣2分，改变防火分区产生火灾隐患的每处扣2分；防火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损坏的扣1分。
	

	
	7
	建筑安全疏散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及畅通情况。（4分）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直接判定为差，并扣4分；建筑疏散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设置形式及数量不符合规定的扣2分，未保持畅通的每处扣1分；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门损坏的每处扣0.5分；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扣4分。
	 

	
	8
	建筑防烟分区、防排烟系统设置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及完好有效情况。（2分）
	擅自改变防烟分区产生火灾隐患的每处扣1分；挡烟垂壁等防烟设施损坏的每处扣0.5分。
	

	
	9
	利用物联网技术实行消防安全远程监控等技防措施情况。（加分项）
	单位联网消防安全远程监控系统的，加1分；采取其他加强火灾防控能力的技防措施，加1分。
	

	第三项：

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方面

（15分）
	10
	按照国家、地方、行业标准设置消防设施器材情况。（5分）
	★旅馆、公共娱乐场所、商店未按标准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直接判定为差，并扣5分；其它单位未按标准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每项扣3分，未按规定设置其他消防设备设施的每项扣1分
	

	
	11
	设置消防安全标志标识情况。（2分）
	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选型及设置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未能保持完好有效的扣0.5分。
	

	
	12
	自动消防设施定期检测、维护保养情况。（3分）
	自动消防设施不进行检测、维保的扣3分；未定期检测、维保的扣2分
	

	
	13
	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有效情况。（3分）
	★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灭火功能的直接判定为差，并扣3分；单位消防设备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或自动消防设施关闭的每项扣1分，；单位消防用电设备未按规定采用专用供电回路的扣1分，不能正常工作的扣0.5分；单位未定期开展消防设备设施维保检测的，扣2分。
	

	
	14
	消防控制室设置及正常运行情况。（2分）
	消防控制室设置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扣2分；消防控制室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扣2分，消防控制室设备被关闭扣2分，瘫痪的直接判定为差。
	

	第四项：

落实消防管理方  面

（18分）
	15
	建筑和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合法性情况，公众聚集场所装修情况。（5分）.
	★未依法办理消防审核、验收和开业前检查等消防行政许可或备案手续的，直接判定为差，并扣5分；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直接判定为差，并扣5分；
	

	
	16
	.单位组织开展定期防火检查、日常防火巡查情况，消除火灾隐患情况。（5分）
	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或管理人未每月组织开展防火检查的扣1分；单位内设部门负责人未每周开展一次防火检查的扣0.5分；单位防火巡查频次不够、内容不全、工作应付的扣0.5分；防火检查、防火巡查记录不全的扣0.2分。对能够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未及时督促整改的扣0.5分；对不能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未逐级报告、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资金、采取防范措施的扣1分，未及时完成整改并进行复查验收的扣1分；对公安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改正的火灾隐患，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扣1分，整改后未复函报送公安消防机构的扣0.5分。
	

	
	17
	单位职工班前、岗后检查消除本岗位火灾隐患情况。（2分）
	未组织员工开展每日岗位防火检查和营业结束防火检查的每岗位扣0.5分。
	

	
	18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敷设、维护保养、检测情况。（3分）
	电工未持证上岗的扣1分；发电机房、变压器室、配电室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的扣1分；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规定，私拉乱接电气设备及线路的扣1分；未定期对电气设备和线路进行维护保养、安全性能检查、检测的扣1分。
	

	
	19
	易燃易爆物品管理，明火作业审批、现场看护情况。（3分）
	★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的直接判定为差，并扣3分；公共娱乐场所营业期间动火作业的扣3分；单位未建立并执行动火作业审批制度的扣1分；动火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扣1分；动火作业未落实现场看护的扣1分；明火作业区域消防管理不到位的扣2分。
	

	第五项：

扑救初起火灾能力方面

（15分）
	20
	依法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情况，开展训练和队员能力情况。（5分）
	★未依法建立专职消防队的直接判定为差，并扣5分；未依法建立志愿消防队的扣2分；未开展训练的扣3分；队员能力不能达标的扣2分。
	

	
	21
	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装备器材情况。（5分）
	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装备器材不达标的每种器材扣1分。
	

	
	22
	制定本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定期演练情况。（5分）
	未制定预案的扣3分；未进行预案演练的扣5分；未定期演练的扣2分
	

	第六项：

消防教育培训方面

（15分）
	23
	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专职消防人员接受消防培训情况。（5分）
	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和专职消防管理人员未接受消防部门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的，每人扣1分；培训不合格的，每人扣0.5分。
	

	
	24
	每年定期组织职工进行消防培训，以及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情况。（3分）
	未每半年组织开展员工消防安全培训的扣1分，员工不掌握岗位消防知识的每1人扣0.2分；未组织新进、转岗员工开展岗位消防安全培训的扣0.5分；相关演练培训记录、图片未留存的扣1分。
	

	
	25
	.职工懂得基本消防常识，会查改本岗位火灾隐患和扑救初起火灾、会疏散逃生情况。（5分）
	职工不掌握基本消防常识，不会查改本岗位火灾隐患的，不会扑救初起火灾，不会疏散逃生的扣5分。
	

	
	26
	消防安全“三提示”宣传情况。（2分）
	未开展“三提示”宣传工作的扣2分；未按要求悬挂、张贴“三提示”宣传标语的扣1分。
	

	第七项：

消防工作报告备案

（9分）
	27
	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专职人员确定、变更，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定期评估，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定期向当地消防部门报告备案情况。（5分）
	未定期进行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评估的直接扣5分；定期未定期对消防设施维保进行报告备案的，每次扣1分。
	

	
	28
	消防安全评估及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报告备案情况。（4分）
	未定期将评估报告备案的，每次扣2分。
	

	备注
	1、 有“★”标记的选项为一票否决项；

2、 单位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为差；

3、总分为100分，单位等分90分及以上为好，80分～89分为一般，79分以下评为差；

4、评估采用现场检查、设备测试、资料查阅、网络查询、人员询问等方式进行。


